
黔南州本级 2020 年度预算绩效管理情况报告

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《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工

作的实施意见》（黔党发〔2019〕29 号）精神及省财政厅《贵

州省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推进工作方案》（黔财绩〔2020〕

4 号）等文件要求，我州深入分析我州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实

际，抓紧时间研究制定具体、有针对性、可操作的贯彻落实

方案，明确下一步工作任务，全面强化绩效目标管理，开展

绩效运行监控，扩大绩效评价范围，加强评价结果应用，有

效地推进全州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工作。现将我州本级

2020 年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报告如下：

一、领导高度重视。

2019 年 11 月 29 日，州政府办转来《中共贵州省委 省

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黔党发

〔2019〕29 号）文件及州政府常务副州长钟阳对我州如何贯

彻落实省委省政府《实施意见》，抓好我州具体工作落实，

确保预算绩效管理工作顺利推进的批示。我局党组高度重视，

就如何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《实施意见》精神，结合 2020

年度部门预算编制工作，2019 年 12 月 25 日提出了具体的贯

彻落实意见，在十一届州委常委会第 163 次（扩大）会议上

作了汇报。会议强调：全州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认真学习《实

施意见》精神，深刻领会《实施意见》内容，高度重视预算

绩效管理工作，坚决全面抓好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、省政



府的重大决策部署贯彻执行落实工作。

二、健全完善相关制度办法。

1.制定《黔南州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实施方案》。根据《关

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黔党发〔2019〕

29 号）及《贵州省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推进工作方案》，

先后起草《黔南州州本级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推进实

施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、《黔南州关于贯彻落实<中共贵州省

委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>

相关要求的通知（代拟稿）》，后决定合并两稿制定我州的具

体“实施方案”。4 月初，征求我局各有关科室意见建议，收

集相关建议意见 5 条、采纳 5 条。4 月 21 日，经我局领导研

究并修订后，形成《黔南州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实施方案》（送

审稿）》按程序报州政府常务会研究。6 月 12 日，经州政府

常务会研究审议通过。7 月 3 日，州委办、州政府办联文印

发《黔南州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实施方案》（黔南委办字〔2020〕

59 号），并发到州直各单位、县（市）党委政府。

2.制定相关配套制度办法。根据《贵州省预算绩效管理

实施办法》（黔财绩〔2020〕5 号）规定要求，结合我州州级

部门预算管理实际，草拟了《黔南州州级部门预算绩效目标

申报审批管理实施办法》《黔南州州级部门预算支出绩效运

行监控和绩效评价实施办法》《黔南州州级部门预算支出绩

效评价结果应用管理办法》等配套制度办法。7 月 20 日，征



求我局领导及各有关科室意见建议，收集相关建议意见 6条、

采纳 4 条。8 月，经我局修订完善后，以州财政局名义印发

以上 3 个“实施办法”，并发到州直各预算单位。

三、强化绩效目标管理编审工作。

按照“谁申请资金，谁编制目标”的原则，在编制 2020

年度部门预算时，我局要求州级预算部门同步编制绩效目标，

将绩效目标设置作为预算安排的前置条件，探索开展州本级

预算绩效目标编制工作。

结合我州本级实际，我局分阶段分内容审查单位编报的

绩效目标。第一阶段，在编制 2020 年度部门预算时，我局

印发《关于规范州级部门整体支出预算绩效目标编制的通知》

要求州级预算部门同步编制部门整体绩效目标，并印发《关

于州级部门预算绩效编制审查工作职责分工的通知》（黔南

财办〔2019〕68 号），组织我局各科室开展审核工作，该项

工作与部门预算同步编制、同步审核、同步批复、同步公开，

涉及部门 133 个，涉及预算金额 204804 万元，实现了州级

预算单位整体绩效目标编审全覆盖。第二阶段，在单位每申

请项目经费时，要求州级预算部门同步编制项目绩效目标，

财政部门对单位申请资金用款计划与项目绩效目标同步审

核，下达文件同批复。截止 12 月 31 日，我局复审了 92 家

单位，426 个项目，涉及金额 147881.83 万元（包含上级资

金和其他资金）。



四、加强绩效运行监控。

按照“谁支出，谁负责”的原则，我局印发《黔南州财

政局关于州级部门报送预算支出绩效运行监控情况的通知》

（黔南财办〔2020〕53 号），组织州级各项目实施单位及其

主管部门对项目资金预算执行和项目实施进展，以及资金使

用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，开展常规性预算绩效运行跟踪监控，

对绩效监控信息进行收集、审核、分析、汇总、填报，并要

求于 9 月 10 日前报送监控表及相关情况报告到我局对口业

务科室。同时，我局还对报来的绩效监控运行表，结合日常

监督情况，从有效性、合规性、及时性等方面进行分析统计。

五、着力推进绩效评价。

按照“谁支出、谁自评”的原则，我局印发《关于开展

2019 年州级部门预算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》（黔南财办〔2020〕

46 号），组织州级部门开展年度预算执行及项目完成情况绩

效自评，并要求于 7 月 31 日前报送自评表及自评报告到州

财政局对口业务科室。同时提供绩效自评公开模板给国库科，

要求预算单位将自评情况随同部门决算一并公开。

同时，我局对绩效自评情况进行抽查，结合 2020 年会

计信息质量检查，对州水务局、州农业农村局、州直机关工

委及州广播电视大学 4 家单位进行重点绩效评价。

六、加强绩效评价结果应用。

一是委托第三方中介机构对州生态环境局实施的



2017-2018 年部分完工的 12 个环保专项资金项目（总投资

2635 万元）开展重点绩效评价。2020 年年初我局审核第三

方提供的环保专项重点绩效评价报告（初稿），要求完善相

关佐证材料。根据中介机构出具的正式报告分类统计形成问

题汇总表，撰写《黔南州财政局对州生态环境局 2017-2018

年度环保专项资金项目重点绩效评价有关事项进行整改的

通知》（征求意见稿）与州生态环境局进行座谈交流征求意

见，并对该单位的反馈意见进行逐条认定，出具正式“整改

通知（黔南财办〔2020〕37 号）”，要求州生态环境局就存在

问题进行整改，同时将整改落实情况报告州人民政府。二是

根据 2019 年巡视巡察的结果，对存在问题的单位的专项业

务费的 15%进行压缩。

七、绩效管理工作宣传培训情况。

一是在 2020 年部门预算编制会议上，分两场对 151 家

预算单位的财务人员进行绩效目标编制方面的培训。同时，

组织安排预算绩效管理方面的政策宣传和培训工作，指导培

训业务科室落实绩效目标审查工作。二是组织分内容分批次

的预算绩效管理工作会，12 月 16 日会上向县（市）财政绩

效分管领导、业务负责同志强调要加快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

理工作进度，将预算绩效管理贯穿到预算、执行、监督全过

程。同时根据各县（市）推进工作中的薄弱环节提出了要求；

12 月 17 日会上向州本级各预算单位分管领导、财务人员宣



传州委办、州政府办印发的《黔南州预算绩效管理实施方案》

以及州财政局出台相关配套制度，明确预算单位的主体责任，

强调“用钱必问效，无效必问责”的预算绩效理念。同时对

2021 年绩效目标编审、公开和 2020 年绩效运行监控等工作

进行了安排部署以及下一步 2020 年财政绩效重点评价工作

进行了提前告知。


